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上市公司”、“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许开成等持有的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唐山开诚”，现更名为“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80%股权的

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相关要求，

对许开成等做出的关于唐山开诚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意见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利润承诺情况  

根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许

开成等36名股东之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协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与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书之补充协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许开成等36名股东之业绩

承诺与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标的资产的利润承诺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许开成、李盈莹、许航、许征、田亚军、陆文涛、孟宏伟、韩小云、

裴文良、刘立志、王树武、王宇、刘强、张树生、杨春明、李愈清、张杨、赵建

波、黄振成、韩宁、张洪德、刘美兰、王琳、张凤海、霍金香、李峥、宋志海、

朱海军、马永宁、李云、张立业、李国华、高步才、赵颖秋、郭勇、王文栓等36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承诺，唐山开诚2015年度、2016年度、

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金额为准）分别不低于承诺净利润8,400万元、10,000万元及

11,900万元。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确定 

1、业绩承诺以及盈利补偿的计算标准 



 

 

唐山开诚于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的计算标准及需要满足的基础条件

如下： 

（1）该等实际净利润应当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为准； 

（2）唐山开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与中信重工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3）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中信重工改变其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在业

绩承诺期内，未经唐山开诚股东会同意，不得改变唐山开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应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 

（5）唐山开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不考虑唐山开诚及其控股子

公司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6）计算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时不考虑确认因兑现超额盈利奖励计

提的费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7）自 2015年度至 2017年度，唐山开诚经审计的每一会计年度所产生的

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净额为正数。若业绩承诺期内任意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经营

性净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需在当期实际净利润中按 50%的比例扣减该负数的

绝对值，并以此调整后的实际净利润金额（调整后的当期实际净利润=当期实际

净利润-当期所产生的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净额的绝对值×50%）与当期承诺净利

润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触发盈利补偿事项及超额盈利奖励事项； 

（8）在唐山开诚持有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以及获准适用 15%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税率时，计算实际净利润时应适用该等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120 日内，中信重工应当聘请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唐山开诚的承诺净利润与实际

净利润（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为准）的差额根据该等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本协议项下的盈利补偿方式包括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在任何情况下，业绩

承诺期内的盈利补偿以及业绩承诺期满时的目标股权减值补偿，合计均不超过交

易对方各自在本次股权收购中获得的全部收购对价。 

2、业绩承诺期内的盈利补偿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意一个会计年度内，根据本协议约定的《专项审核报告》，

若唐山开诚当期实际净利润（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为准）低于

当期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应当对中信重工进行补偿，该等补偿应为逐年补偿。

逐年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确定：逐年补偿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当期实际净利

润）/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总和×目标股权交易价格。 

业绩承诺期间内，如交易对方发生补偿义务，交易对方应先以其在本次股权

收购中获得的中信重工发行股份进行补偿，具体方式为中信重工回购业绩承诺人

所持中信重工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回购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中信重工根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补充协议》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总

数（包括送股、转增股份）；不足部分，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但交易

对方以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的总额不超过中信重工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和《补充协议》向交易对方支付的收购对价总额。 

如中信重工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应用于补偿的股

份数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1+转增或

送股比例）。如中信重工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按本条约定的前述公式计

算的应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

还给中信重工。 

3、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且在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后 30日内，中信重工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唐山开诚

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进行前述期末减值测试时应考虑业绩承

诺期内股东对唐山开诚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如果唐山

开诚期末减值额大于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业绩承



 

 

诺人应另行对中信重工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因实际

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而已支付的补偿额。 

交易对方应首先以本次股权收购中获得的中信重工股份进行补偿，应补偿的

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如果中信重工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公积金或

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应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应补偿股份数

=应补偿的股份数×（1+转增比例）。如中信重工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

按照本条约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

益，应随补偿让渡给中信重工。 

交易对方剩余的中信重工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额为交易对

方持有的剩余股份，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补偿。如中信重工

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则此处的发行价格应进行

相应的除权处理。 

三、201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之审核报告》（京永专字（2016）第31066号），唐山开诚于2015年度实现净

利润8,992.54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907.48万

元，完成率106.04%，较唐山开诚业绩承诺方承诺的唐山开诚2015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400.00万元超出6.04%；唐山开诚2015年度经营性净现金

流量净额为231.68万元（包含票据），经审计的2015年度所产生的经营性净现

金流量净额为正数。 

因此，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唐山开诚2015年度业绩承诺数已经实现。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查阅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

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与许开成等36名股东之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协议》、《中信重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与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许开成等36名



 

 

股东之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查阅了中信重工出具的《中信

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和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信重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说明之审核报告》（京永专字（2016）第31066号），对上述业绩承诺的

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唐山开诚2015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方对唐山开诚的承诺净利润，

业绩承诺已实现。  






